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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本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-440,229.44

万元，加上202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65,598.44万元，截至本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为

人民币-374,631.00万元。 

由于公司截至本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为-374,631.00万元，建议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不实

施公积金转增股本。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中孚 600595 *ST中孚 

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杨  萍 张志勇 

办公地址 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31号 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31号 

电话 0371-64569088 0371-64569088 

电子信箱 yangping@zfsy.com.cn zhangzhiyong@zfsy.com.cn 

 

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

铝行业是国家重要的基础产业，铝及铝合金因其良好的导电性、导热性、延展性、抗蚀性、

重量轻等特点成为当前用途十分广泛的材料之一，不仅建筑、交通运输、电气电子和包装等传统

消费领域保持高位需求，光伏组件、新能源汽车、铝制家具、铝制设施等领域消费需求发展迅速。 



当前，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在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

享”新发展理念指引下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经济发展新要求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，

铝及铝合金的应用领域随之进一步扩大。如在货运挂车及罐车、乘用车、高铁、海洋船舶等交通

运输应用领域，铝因其具有抗蚀性、重量轻等优点，成为应用最广泛的轻量化材料；在食品、饮

料、医药产品等包装应用领域，铝制包装因其具有阻隔性优异、保质期长、易回收再利用等优点，

消费需求稳步增长；在智能手机、穿戴设备以及电视等电子消费领域，铝因其强度高、重量轻等

优点，应用增长较快。 

（一）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、产品及用途 

公司主要业务为铝及铝精深加工，配套煤炭开采、火力发电、炭素等产业。公司主要产品包

括易拉罐罐体料、罐盖料、拉环料、高档双零铝箔毛料、3C 电子产品用高表面阳极氧化料、油罐

车用高性能板材、汽车板用坯料、新能源电池包用铝箔毛料、铝合金车轮、高纯铝锭等。 

公司主要产品的终端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易拉罐、利乐包、无菌包等快速消费品包装领域，汽

车轻量化领域及消费电子领域等。 

（二）经营模式及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

公司立足可持续发展战略，经过多年发展，已形成以“铝及铝精深加工”为主，配套“煤炭开采、

火力发电、炭素”的上下游产业协同经营模式。 

近年来，公司坚持高质量发展，持续优化产业结构，提升市场竞争力。在电解铝领域，公司

已通过产能转移方式，构建“绿色水电铝”产业布局，有助于减少碳排放以履行社会责任，降低能

源消费成本以提升市场竞争力；在铝精深加工领域，公司紧盯“绿色、低碳、循环发展”要求及轻

量化市场需求，加大技术研发，加速市场开发及布局，致力成为国际高端绿色铝材优秀供应商。 

 

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2021年 2020年 

本年比上年 

增减(%) 
2019年 

总资产 21,827,357,770.34 20,266,150,475.35 7.70 22,373,532,645.71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资产 
9,048,650,315.54 1,635,137,797.91 453.39 3,405,525,742.93 

营业收入 15,283,365,032.29 8,180,407,197.16 86.83 5,519,071,797.38 

扣除与主营业务

无关的业务收入

和不具备商业实

质的收入后的营

15,085,004,586.01 8,104,165,652.73 86.14 

/ 



业收入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655,984,410.22 -1,783,435,704.13 

  
104,360,502.49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的净利

润 

689,986,196.39 -950,448,345.23 

  

-580,942,327.45 

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1,330,754,769.55 541,490,154.93 145.76 738,774,804.99 

加权平均净资产

收益率（%） 
17.94 -70.95 增加88.89个百分点 3.11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

／股） 
0.27 -0.91 

  
0.05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

／股） 
0.27 -0.91 

  
0.05 

 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第一季度 

（1-3 月份） 

第二季度 

（4-6 月份） 

第三季度 

（7-9 月份） 

第四季度 

（10-12 月份） 

营业收入 3,221,441,927.59 3,743,674,588.15 3,696,007,662.15 4,622,240,854.4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 
173,256,712.42 211,790,957.53 119,470,264.29 151,466,475.98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后的净利润 

143,500,206.12 255,732,889.48 241,056,461.67 49,696,639.12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81,509,146.97 178,971,308.03 542,823,019.46 527,451,295.09 

 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4 股东情况 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68,603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66,032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 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 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
（全称） 

报告期内增

减 

期末持股数

量 

比例

(%) 

持有

有限

售条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

况 
股东 

性质 
股份 数量 



件的

股份

数量 

状态 

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

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

处置专用账户 

1,285,714,688 1,285,714,688 32.78 0 无 0 其他 

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 
0 811,248,821 20.68 0 冻结 811,248,821 

境内非国

有法人 

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－河南豫

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非公开发行

2018 年可交换公司

债券（第一期）质押

专户 

0 216,000,000 5.51 0 冻结 216,000,000 其他 

厦门豫联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0 70,298,769 1.79 0 质押 70,298,769 其他 

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

限公司 
62,610,320 62,610,320 1.60 0 无 0 国有法人 

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

份有限公司 
60,519,066 60,519,066 1.54 0 无 0 国有法人 

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－河南豫

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非公开发行

2018 年可交换公司

债券（第二期）质押

专户 

0 50,000,000 1.27 0 冻结 50,000,000 其他 

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

限公司 
43,530,412 43,530,412 1.11 0 无 0 国有法人 

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 
43,439,750 43,439,750 1.11 0 无 0 国有法人 

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

限公司 
42,004,561 42,004,561 1.07 0 无   国有法人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

明 

1、上述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，“河南豫联能

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－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

发行 2018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质押专户”和“河南豫联

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－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

开发行 2018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质押专户”为豫联集

团持有。豫联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27.46%的股份。 

2、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

系，公司未知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

量的说明 
不适用 



 

 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 □不适用  

 

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 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5 公司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 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共实现收入 1,528,336.50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818,040.72 万元上升 86.83%，实

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5,598.44 万元较上年同期-178,343.57 万元增加 243,942.01 万元。 

 



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 

 


